
关于制定《关于取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收费
项目的通知》的情况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制定的必要性。鉴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收费项目因疫情防控需要设立，属于阶段性工作安排，且根据省疾控局对各级疾控机构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收费情况调研结果，自2025年以来，各级疾控机构均未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业务，也未收取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应当取消疾控机构收取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项目。
[bookmark: _GoBack]（二）制定的可行性。《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33号）第十条规定，“取消、停征、减征、免征或者缓征非税收入，以及调整非税收入的征收对象、范围、标准和期限，应当按照设立和征收非税收入的管理权限予以批准，不许越权批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是依据省财政厅和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设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收费事项的通知》（辽财税函〔2021〕207号）批准设立的，从管理权限上看，省级有权发文取消该收费项目。
    二、制定的文件依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33号）
三、主要内容
取消疾控机构收取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收费项目。
四、实施期限
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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